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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水许可〔2021〕53 号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关于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一期）金福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
洪水影响评价的批复

重庆潼南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你公司关于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一期）金福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项目代码：

2019-500152-78-01-093319）洪水影响评价的行政许可申请，

我局组织专家对《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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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福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报批

稿）》进行了审查。根据河道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评

审意见，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一期）

金福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洪水影响评价结论

同意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一期）金福

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河段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工程

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

二、原则同意工程建设方案

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一期）金福新区

污水截流干管工程布置为以巴渝大道以北约 285m 处为工程

起点，沿东湾大道西侧至江北污水处理厂为重力流污水干

管，管径 d800，长度 2.04km，本工程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为不涉河工程。

三、有关要求

（一）项目法人应妥善处理好工程所涉及第三方的合法

水事权益并按照法律法规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二）项目法人应严格按照批复的内容和要求实施。

（三）工程开工前，项目法人要将施工方案报送我局，

接受我局对施工期进行监督管理，并服从防汛指挥部门的统

一指挥。项目法人要充分重视河道保护工作，严禁向河道内

倾倒弃土弃渣，施工完工后应及时拆除施工设施，清除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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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障碍物，确保行洪安全。

（四）工程开工后，项目法人要及时将施工放样资料报

送我局，我局将对工程控制坐标在内的涉河事项进行核查。

（五）工程竣工后，项目法人应报告我局，我局将对工

程控制坐标在内的涉河事项进行复核；我局根据复核报告，

参加工程项目的综合验收。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启用。

（六）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 3 年，自签发之日起计

算。期满后，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本行政许可决定自行失

效；若要继续建设，应重新履行行政许可手续。工程建设过

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也应按照规定重新办理许

可手续。

附件：1. 潼南区涪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一期）

金福新区污水截流干管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

告专家评审意见

2. 工程主要控制点坐标表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2021 年 12 月 24日



— 4 —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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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程主要控制点坐标表


